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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賣
盤不成、早前又裁減數十名員工
的《壹週刊》，下周將出版最後
一期實體版。
《壹週刊》網站昨日報道，在
週刊下星期邁向28周年之際將會
轉型，下周三推出最後一期紙本
雜誌。
然後轉攻網上「動新聞」，並

承認與紙本相關的部門會減人
手，但「暫不會再有大量裁員情
況」。
據《蘋果日報》網站報道，《壹

週刊》於昨日下午5時50分舉行員
工大會，近30人出席，由社長黃
麗裳主持，副社長麥景慶亦有出
席，員工大會只進行了約10多分
鐘。

稱暫不會再大量裁員
報道引述黃麗裳指稱，該決定
「醞釀不算太久」，在檢視過人
手等後認為「一心好難二用」，
又稱自上周裁減人手後，暫不會
再有大量裁員情況，主要是與紙
本相關的部門會減人手，亦未有
進一步外判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傑）不少人年輕時都曾
做過錯事，23歲的阿欣（化名）亦一樣，她中二輟學
後便獨個兒搬離家居住，並結識了損友，最終更因販
毒而被判監。幸而她在監禁期間靜思己過，並在家人
支持下決心改過，近日分別考獲寵物保母及美甲兩張
證書，她期望重投社會後可以按興趣發展事業，遠離
損友，報答家人的支持。
讀寫障礙者阿欣自小讀書成績不好，15歲便投身社

會，之後因為想方便工作而搬離家居住，但亦因此結
識有濫藥習慣的損友，更不時與他們一同外出消遣，
19歲時因為販毒而被判監。
阿欣表示，自己是家中最小的成員，父母一直十分

疼愛她，對父母得知她被捕後痛哭的一幕至今仍難以
忘記，「他們幫我找律師，我現時每次想起家人都會
感到十分內疚，我欠他們的不是錢，而是愛。」
她指父親雖然要工作，但每次放假都會到監獄探

她，一來一回用上半天，故此決心改過，希望能重新
做人。

考獲寵物保母美甲證書
阿欣早前便在監獄內便完成了寵物保母及美甲兩個

課程，並考獲相關證書，「我6歲便開始養松鼠狗，
十分喜歡動物，希望在重投社會前能再修讀寵物美容

課程。」
她表示，已訂下日後的生活目標，希望在寵物店工

作，父母亦不用再擔心她。
懲教署多年來一直鼓勵成年在囚者用公餘時間進

修，學習實用的知識和技能方便重投社會。
羅湖懲教所前日便舉行了證書發典禮，向包括阿欣

在內的135名在囚者頒發175張學業證書，其中一人
更完成了工商管理副學士學位。

販毒少女改過 盼成寵物保母

中大發言人重申堅決反對「港獨」。「香港
獨立研究學會」今年1月在facebook專頁

「CUHK Secrets」上匿名發帖招募幹事及會
員，欲以「研究」之名，宣揚「港獨」歪風。
據《大學線》最新一期報道指，學會已經成
立，並已進入「試辦期」。由學生會組成的監管
機構，會派人觀察學會試辦的活動，一旦通過為
期半年至一年的試辦期，此後即不受監察，可謂
「無王管」。

接受訪問竟不敢真名示人
該學會其中兩名候選幹事近日接受《大學線》

訪問時，均不敢以真名示人，僅用「KC」及「A
同學」名義受訪。
KC自稱是中大工程學院學生，在電話訪問中

聲稱「如果校方今天不讓我談『港獨』，明天能
以其他理由不讓我們談其他議題，安全線便會愈

押愈後。」
KC稱要成立學會舉辦電影會、論壇等不同活

動，「提供平台讓同學名正言順討論『港獨』並
了解背後思想，捍衛同學的言論自由。」
不過，他又稱，所有候選幹事在學會通過試辦

期前均拒現「真身」，即使舉辦公開活動也可能
會找「其他人」主持。
《大學線》又引述A同學就讀於理學院，對

方多次拒絕電話訪問，只肯透過KC以文字回
覆《大學線》查詢，非常鬼祟。
他聲稱憂慮公開身份會遭校方打壓及影響前途

云云。兩人一方面欲鼓動同學在校內公然大談
「港獨」，自己卻刻意躲在背後，動機不言而
喻。
據了解，學會於試辦期前，要向中大學生會

「屬下團體委員會」（下稱屬委會）提交申請。

處理申請完全黑箱作業
屬委會署理主席潘智鍵辯稱，學會成立申請主

要考慮「兩個因素」，一是會章與中大學生會宗
旨沒有牴觸，第二是與現有的學會沒有相似或相
撞的情況，只要沒有違反中大學生會宗旨所述的
民主精神，沒有理由會駁回申請。
不過，潘智鍵承認「香港獨立研究學會」成立

後，曾有大學中層職員詢問學會會章及幹事名單
等理應公開的資料。
潘則推搪稱學會按照相關章則成立，拒絕向校

方提供資料，甚至連有關籌委、幹事、會員名
單，也稱校方無權查看，處理申請完全黑箱作
業。

中大：學生須為言行負責
中大發言人昨日重申，法治是香港的重要基

石。基本法訂明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
的部分，大學堅決反對「港獨」。中大一向尊重
同學的學術及言論自由，但必須以和平理性、遵
守法律的方式進行，並須為自己的言行負責，大
學會積極就校內學生團體的活動與同學保持雙向
溝通，發揮教育者的角色。

教評會：容「獨」會成立不合理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指出，中大學生會屬委會單

單考慮上述「兩個因素」而接受學會的成立申請
並不合理。
他強調，「港獨」違反基本法和憲法，而香港

是法治社會，一切以法律為先，成立這樣的「播
獨」學會明顯違法，更不應打着「研究」的旗
號，「既自害又害人」，誤導同學跌入法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佳怡）中文

大學的「香港獨立研究學會」早前在社

交平台匿名發帖招募幹事及會員，引發

各界譁然。據了解，學會已入試辦期，

其候選幹事既想博曝光又怕被人質疑，

竟以「代號」、電話訪問甚至以「書面

轉達」等鬼祟方式接受中大學生刊物

《大學線》訪問。負責處理新學會申請

的中大學生會「屬下團體委員會」承

認，校方曾查詢學會的註冊資料，但委

員會聲稱校方無權查看，拒絕提供，又

稱若學會無牴觸學生會會章，就無理由

駁回成立的申請，包庇的態度明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北京報道）昨日有報
道引述消息指，特區政府將啟動國歌法本地立法程
序，並考慮包含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的條文。多名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均強調要尊重國歌，
學校教國歌是理所當然的事。

梁君彥：港人要尊重
本身是全國政協委員的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強調，港

人要尊重國歌是事實，而審議過程會否引起爭議，就
要待特區政府提交條例草案。

李慧琼：學校有責任
民建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李慧琼表示，據她理

解，特區政府將內地法例原稿作為基礎，配合香港
實際情況，做法合適，並強調要盡快處理本地立
法。
就內地國歌法列明「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她

認為學校有教國歌的責任。

黃玉山：教導理所當然
香港公開大學校長、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玉山認

為，國歌是國家莊嚴的歌曲，在重要場合中奏唱，而
香港是中國組成一部分，在學校中教育青年和兒童唱
國歌，是很正常和理所當然的事。

黎棟國：速進行本地立法

保安局前局長、全國政協委員黎棟國強調，盡快進
行本地立法是特區政府的責任，而在普通法之下，條
例草案須明確指出什麼情況會觸犯法例，要考慮各種
可能的場景。
他相信執法人員會根據法律做事，不會特別困難。

譚志源：立法規範侮辱行為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前局長、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志

源表示，立法是規範故意侮辱和貶損國歌的行為。至
於中小學進行國歌教育是政策問題，他認為要交由現
屆特區政府決定政策規範，若是放在法例或附屬法例
就必須遵守，但若放在指引中則比較容易處理實際場
景。
他相信學校會採取適當的教學方法，令學生明白國

歌的背景、曲詞和意義，及奏唱國歌時應該保持嚴肅
的態度。

陳曼琪：可參考《物管條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律師陳曼琪表示，國歌法本地

立法可參考《國旗及國徽條例》及《區旗及區徽條
例》，但法律並不能每一個細節、每一個例子都能講
明，故建議立法後參考《物業管理條例》的做法，發
表工作守則，舉出實際例子指出哪些舉措並不恰當，
例如在奏唱時不能背向國旗、不能雙手擺交叉等。雖
然違反者無刑事責任，但可能在特別的民事或刑事案
件時作為呈堂證供。

代表委員：學校教國歌理所當然《壹週刊》棄紙本料減人手

■阿欣期望出獄後可以在寵物店找到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

■學生組成
的合唱隊在
慶回歸的活
動上高唱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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